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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可附加于人身意外伤害类保险合

同（以下简称“基本险合同”）。 

本附加合同未约定事项，以基本险合同为准；基本险合同与本附加合同相抵触的，以本

附加合同为准。基本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基本险合同无效，本附

加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持有效证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境外旅

行期间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死亡、身体伤害或直接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向第三方

（不包括与被保险人具有抚养、扶养及赡养关系的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负责赔

偿，但保险人赔偿的数额以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为限。 

保险人累计给付保险金达到保险单上所载的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

责任终止。 

 责任免除 

第三条  被保险人因下列原因而需承担的任何个人责任或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

偿： 

（一）由被保险人所有或在其监管、控制下的动物所引起的责任； 

（二）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在其监管、控制下的财产； 

（三）任何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恶意、违法、犯罪、不正当行为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或

人身伤害； 

（四）在开展贸易、商业或职业行为期间内所发生的损失； 

（五）被保险人对所使用（暂时居住除外）的土地或房屋所造成的损失； 

（六）被保险人拥有、使用或驾驶任何海、陆、空机动或非机动交通运输工具给他人

造成的损失； 

（七）被保险人参加赛马、赛车、拳击、武术比赛、摔跤比赛、特技表演等高风险运

动或活动给他人造成的损失； 

（八）被保险人使用枪支给他人造成的损失； 

（九）任何对被保险人的直系亲属，其雇主或雇员的人身或财产造成的伤害或损坏； 



（十）罚款、罚息或惩罚性赔偿； 

（十一）间接损失； 

（十二）被保险人感染或传播任何类型的传染病导致的责任或费用； 

（十三）被保险人根据合同或协议应承担的责任，但即使没有该合同或协议，被保险

人仍应承担的责任除外。 

基本险合同的一般除外责任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本附加合同与基本险合同的

除外条款不一致或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为准。 

保险金额、保险费和免赔额 

第四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包括由投保人、

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第五条 投保人应该按照本附加合同的约定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保险费交清之前发生

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条 每次事故免赔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投保时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期间 

第七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同基本险合同一致。  

被保险人义务 

第八条 被保险人收到第三方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

书面同意，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不

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附

加合同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处理索赔过程中，保险

人有权自行处理由其承担最终赔偿责任的任何索赔案件，被保险人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其所

能提供的资料和协助。 

 

 保险金的申请与给付 

第九条 由被保险人作为索赔申请人填写索赔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文件、资料向保

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或保险凭证正本； 

（三）被保险人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四）判决书、裁决书或调解书或经保险人认可的被保险人与第三方签订的赔偿协议； 

（五）赔偿给付凭证（如保险人直接向第三方支付赔偿金，则无需提供赔偿给付凭证）； 

（六）索赔申请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本项申请相关的材料。 

 

释义 



意外事故：是指非因故意造成的且不能预测其发生的事件。 


